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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Hlk217375959]《苏州市阳澄湖水源水质保护条例（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为了进一步加强阳澄湖水源水质保护工作，防治水污染，保护水生态，保障饮用水源安全，促进水源保护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市人大的安排，对《苏州市阳澄湖水源水质保护条例》（下称《条例》）进行修订，形成本《条例（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
一、《条例》修订的必要性
（一）《条例》修订是落实上位法的必然要求
《条例》最初于1995年12月26日经苏州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1996年4月12日经江苏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批准实施。2006年12月31日，苏州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条例》进行了修订，修订后的《条例》自2007年3月1日起施行，该版本为现行有效版本。此后，市人大常委会于2011年、2012年、2018年多次对《条例》进行了小幅修正。本次调研以2018年最新修正后的《条例》为基础开展。《条例》自2007年实施以来，其上位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于2020年12月颁布实施，《江苏省水污染防治条例》（以下简称《省条例》）《江苏省太湖水污染防治条例》（以下简称《太湖条例》）《江苏省湿地保护条例》等上位法也均在2018年后相继修订。《条例》中个别制度与新施行的上位法规定存在不一致之处，例如《条例》第三十条规定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与2019年修正后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十六条规定不符。上位法中的新要求和举措需纳入《条例》，部分与现行上位法不一致的内容也需及时调整。
（二）《条例》修订是适应体制机制变化的必要途径
《条例》设立的市、县级市（区）两级阳澄湖水源水质保护委员会及其办公室，是阳澄湖水源水质保护体制机制中的核心制度，具体负责保护工作的组织、协调与监督。但随着机构改革推进，根据《苏州市议事协调机构优化调整方案》（苏委发〔2024〕12号）文件精神，2024年该协调机构被撤销，导致管理体制出现空白。如何解决保护委员会及其办公室撤销后阳澄湖保护中重大问题的协调机制，以及相关职能由谁承接等问题，已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实际问题。同时，多轮机构改革和部门职责重新划分，使许多部门的名称和职责发生了较大变化。在本轮调研中，各相关部门也依据现有职责提出了调整建议，这些都需要通过修订《条例》予以落实。
（三）《条例》修订是提高保护水平的必要举措
[bookmark: _GoBack]    1. 阳澄湖水质还有待进一步提升。
《条例》实施以来，阳澄湖周边区域采取了多项治理措施，河道水质明显改善，阳澄湖水质总体呈向好态势。但由于历史上长期开展围网养殖，外源性饵料大量投喂导致湖底营养物质积累，表层底泥总磷含量较高，围网养殖区投喂冰鲜鱼和动物内脏等现象尚未完全杜绝，致使夏季易发生蓝藻聚集，营养盐浓度依然偏高，影响湖体水质的稳定性。因此，有必要在《条例》中补充相关保护规定，促进全湖形成稳定的“草型”生态系统，进一步改善水质。
2. 现行《条例》个别保护措施与城市发展、保护现实不匹配
《条例》制定时间较早，部分保护措施与当前保护实践不完全适应。调研中，相关属地政府和管理部门普遍反映，一些保护措施已落后于区域发展实际。首先，根据《省水利厅关于公布取消长江南京大桥等一批集中式饮用水源地名录的通知》（苏水资〔2016〕6号），阳澄湖湾里水源地已关闭，不再按集中式饮用水源地进行管理和保护。相城区共有北河泾、蠡塘河等91条入湖河流，原对北河泾沿线区域的严格管控要求现已发生变化。同时，相城经济技术开发区（澄阳片区）（以下简称经开区）已实施新一轮控制性详细规划优化调整，《条例》中二级保护区的范围也需相应调整。其次，《条例》第二十二、二十三条规定对设置和增设排污口均明确予以禁止。但生态环境部2023年发布的《入河入海排污口监督管理技术指南 排污口分类》及2024年通过的《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办法》明确，排污口包括“工业排污口、城镇污水处理厂排污口、农业排口、其他排口”四种类型，其中“其他排口”还包括城镇雨洪排口等。若一概禁止，与《条例》的立法初衷不符，需要在修订中予以明确。
综上所述，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需求的不断提高，当前保护成效与人民群众的直观感受之间仍存在差距，《条例》确立的保护体制机制也需进一步调整和明确。《条例》有必要根据上位法最新要求，结合保护实践经验进行修改，以推动阳澄湖水体及周边环境改善，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旅游品质提升。
二、《条例（修订草案）》的主要立法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
《江苏省太湖水污染防治条例》
......
三、《条例（修订草案）》主要内容
（一）完善阳澄湖水源水质保护体制机制
由于机构改革后原保护委员会及其办公室已撤销，《条例（修订草案）》规定，由苏州市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和太湖地区保护发展委员会办公室承接原保护委员会的职能，承担市人民政府对阳澄湖水源水质保护工作的组织、协调和监督职责。同时，根据机构改革后的职责分工和机构名称，对相关保护部门的职责与名称进行了调整，从而完善了阳澄湖水源水质保护的体制机制。
（二）调整阳澄湖水源水质保护范围
鉴于湾里水源地已取消，原对北河泾沿线区域的严格管理要求也已发生变化，《条例（修订草案）》结合技术分析，对保护范围进行了相应调整。
（三）新增、调整相应保护措施
1.《条例》实施后，2020年阳澄湖被列入《江苏省省级重要湿地名录》，总面积17.42万亩，目前已建立昆山阳澄东湖省级湿地公园和相城区阳澄湖市级湿地公园，划定湿地保护小区3处。《条例（修订草案）》相应补充了湿地保护与生态涵养方面的措施。
2.《条例》第十八条规定市农林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拆除阳澄湖湖体中以集中式供水取水口为中心、半径二千五百米范围水域内的网围、网栏、网箱和鱼簖”，该措施属于阶段性任务，目前已完成，故《条例（修订草案）》予以删除。
3.《条例》第三十四条规定“建立保护区生态补偿机制，设立生态补偿专项资金。生态补偿的具体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制定。”目前，《苏州市生态环境补偿条例》已出台，据此《条例（修订草案）》明确了对阳澄湖地区的生态补偿原则。
4. 随着阳澄湖保护形势的发展，湖体围网养殖区的污染排放和不当投喂行为已成为影响水质的重要因素。因此《条例（修订草案）》增加了关于池塘养殖尾水排放管控、水生态修复等内容，进一步强化生态与湿地保护措施。同时，根据上位法规定，补充了环境公益诉讼等制度，以加强阳澄湖水质保护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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